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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合法合规的意见 

 

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韩整形”、“公司”或

“发行人”）系由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主办券商”）

推荐并于 2013 年 11 月 6 日获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非上市公众

公司。为了满足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进行定向股票发行以募集资金。本次股票发行已获得 2016 年 9 月 1 日召开的华

韩整形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并由 2016 年 9 月 16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华韩整形、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

简称“招商银行”）、华林证券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签署了《华韩整形美容医院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6 年 11 月 21 日，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出资情况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6】91010010 号”验资报告。 

作为华韩整形的主办券商，华林证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以下简称“《股票发行细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 3 号——主办券商关于股票

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的内容与格式（试行）》（以下简称“《业务指引第 3 号》”）、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

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以下简称“《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

规定，就华韩整形的股票发行出具本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

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

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规定： 

“一、原则性规定 

（一）适用范围 

挂牌公司向符合规定的投资者发行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履行事后备案程序，以及按规定股票发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司，

申请办理股票挂牌手续，适用本指南的规定。 

前款所称的“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不超过 200 人”，是指股票发行方案确定

或预计的新增股东人数（或新增股东人数上限）与审议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

规定的股权登记日（以下简称“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人数之和不超过 200 人。” 

截至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6 年 9 月 12 日），

公司股东为 148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102 名、机构股东 46 名。本次股票发

行对象 29 名，系公司管理层及核心员工，其中 2 名为原股东，新增股东 27 名。

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为 175 名，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名。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

票发行的条件。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公司依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制定《公司章程》；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明晰了各机构职责和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召集、提案审议、通知时间、召开程序、授权委托、表决和决议等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记录保存完整；公司强化内部管理，完

善了内控制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

从而在制度基础上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

完整，保证公司财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

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

决议情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

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挂牌以来及本次发行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的意见 

华韩整形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

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

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股票

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

者合计不得超过 35 名。 

核心员工的认定，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

由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资者；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

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

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沪深交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

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 

（二）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

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 

投资经验的起算时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券

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日。”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说明如下：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序号 姓名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任职 

1 李昕隆 178,777 2,413,489.50 股东、董事长、总经



 

理 

2 江贺 50,000 675,000.00 核心员工 

3 于苏雯 50,000 675,000.00 核心员工 

4 魏媛媛 46,000 621,000.00 核心员工 

5 王亚应 35,000 472,500.00 核心员工 

6 王秋 20,000 270,000.00 核心员工 

7 方昉 20,000 270,000.00 核心员工 

8 夏建军 20,000 270,000.00 核心员工 

9 李小丽 20,000 270,000.00 财务总监 

10 祁慧敏 20,000 270,000.00 核心员工 

11 李文群 15,000 202,500.00 核心员工 

12 成铤 15,000 202,500.00 核心员工 

13 罗乐 15,000 202,500.00 
股东、董事、董事会

秘书 

14 贺小虎 10,000 135,000.00 核心员工 

15 任洪斌 10,000 135,000.00 核心员工 

16 黄勤 10,000 135,000.00 核心员工 

17 闵洁 10,000 135,000.00 核心员工 

18 仲小丽 10,000 135,000.00 核心员工 

19 刘青 10,000 135,000.00 核心员工 

20 蒋云华 10,000 135,000.00 核心员工 

21 吕兰兰 8,000 108,000.00 核心员工 

22 韩维 7,500 101,250.00 核心员工 

23 景祥 5,000 67,500.00 核心员工 

24 薛银 5,000 67,500.00 核心员工 

25 刘云 3,707 50,044.50 核心员工 

26 李泰平 3,000 40,500.00 核心员工 

27 张霞 2,000 27,000.00 核心员工 

28 施继芳 2,000 27,000.00 核心员工 

29 朱忠 1,000 13,500.00 核心员工 

合计  611,984 8,261,784.00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李昕隆，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50321197605******，华韩整形董事

长、总经理、实际控制人； 

江贺，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20804197911******，南京医科大学友

谊整形外科医院医生； 

于苏雯，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07195907******，南京华韩奇致

美容医院董事长； 

魏媛媛，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621198207******，华韩整形采购



 

中心副总监； 

王亚应，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06196108******，南京华韩奇致

美容医院财务科科长； 

王秋，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110105196508******，南京医科大学友

谊整形外科医院医生； 

方昉，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03198411******，南京华韩奇致美

容医院网络部总监； 

夏建军，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06196510******，南京医科大学

友谊整形外科医院副院长； 

李小丽，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22101197608******，华韩整形财务

总监； 

祁慧敏，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10122197507******，北京华韩医疗

美容医院医生； 

李文群，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510502197603******，四川悦好医学

美容医院副院长； 

成铤，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70302197107******，北京华韩医疗美

容医院副院长； 

罗乐，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06197808******，华韩整形董事、

副总经理、董秘； 

贺小虎，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610402197406******，南京医科大学

友谊整形外科医院医生； 

任洪斌，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510281198206******，四川悦好医学

美容医院院长； 

黄勤，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02197706******，南京华韩奇致美

容医院采购部主任； 

闵洁，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04198603******，南京医科大学友

谊整形外科医院客管专员； 

仲小丽，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14198310******，南京医科大学

友谊整形外科医院客管专员； 



 

刘青，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13198709******，南京医科大学友

谊整形外科医院客管专员； 

蒋云华，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20381195705******，南京华韩奇致

美容医院办公室主任； 

吕兰兰，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12197704******，南京华韩奇致

美容医院客管专员； 

韩维，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510108197807******，四川悦好医学美

容医院副院长； 

景祥，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13198011******，南京医科大学友

谊整形外科医院采购专员； 

薛银，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831198411******，南京医科大学友

谊整形外科医院皮肤科运营主任； 

刘云，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23198809******，南京医科大学友

谊整形外科医院客管专员； 

李泰平，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40521198011******，南京医科大学

友谊整形外科医院药剂科主任； 

张霞，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1081196506******，南京医科大学友

谊整形外科医院护理部主任； 

施继芳，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13197410******，南京华韩奇致

美容医院客管专员； 

朱忠，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42221197612******，南京医科大学友

谊整形外科医院人力资源部主任。 

李昕隆、罗乐为公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李小丽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第（一）、（二）类

投资者的要求。 

其他 26 人为公司核心员工，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通过《关于提名于苏雯等人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8 日向全体员工公示并征求意见。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9 月 16 日召开 2016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 26 名核心员工均是挂牌公司员工，并与华韩整形签订

了劳动合同。核心员工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由监

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发行对象、核心员工认定程序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如下： 

（一）华韩整形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制定<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提名于苏雯等人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关于提议召开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

行的相关议案。2016 年 9 月 1 日披露《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

的公告》，就核心员工的认定向全体员工公示并征求意见。 

（二）华韩整形于2016年9月9日召开了2016年第二次临时职工代表大会，

全体员工均对提名 33 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无异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同意提

名上述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提名于苏雯等人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三）华韩整形于 2016 年 9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制定<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提名于苏雯等人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等

与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议案。 

（四）华韩整形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及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五）在认购期间 2016 年 9 月 21 日（含当日）至 2016 年 10 月 14 日（含

当日）内，本次发行 29 名认购对象完成缴款。认购结束后，华韩整形、招商银

行、华林证券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签署了《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6 年 11 月 21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瑞华验字【2016】91010010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发行认购资金

进行审验确认。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

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

果是否合法有效的意见 

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50 元。 

本次股票发行前，截止 2015 年末，华韩整形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2.14 元，

2015 年度每股收益为 0.41 元。截止 2016 年 6 月末，华韩整形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为 2.29 元，2016 年 1-6 月每股收益为 0.15 元。 

公司股票采取做市转让方式，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审议通过本次

发行方案，2016 年 9 月 1 日前 20 个交易（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二级市场加权平均价为 13.45 元。 

本次股票的发行价格在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公司自身经营、未来发展战

略及成长性、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二级市场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

并与投资者充分沟通后协商一致确定。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经华韩整形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价格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

策程序合法、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况，定价

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形。 

七、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

意见 

《股票发行细则》第八条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

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

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 

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此议案，公司在册股东无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

果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现有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八、关于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是否存在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说明 

私募投资基金是指在中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

基金；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

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其登记备案、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适用《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履行基金管理人登记程序，并在私募投资基金募集完毕后通过私募基金登

记备案系统进行备案。 

（1）现有股东核查情况 

审议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是 2016 年 9 月 12 日，根据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华韩整形 2016 年 9 月 12 日《证券持有人

名册》，公司股东为 148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102 名、机构股东 46 名。 



 

46 名机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是否存在聘请管理团

队或普通合伙人管理

其资产从事证券投资，

或作为管理人管理其

他的投资基金的情形 

是否备案 
登记或备案

时间 

1 
福州凯辉高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否 否 - 

2 南京丽泉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企业） 否 否 - 

3 
长安财富资产－宁波银行－长安资产·景

林新三板 2期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是 是 2015-05-20 

4 
长安资产－宁波银行－长安资产·景林新

三板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是 是 2015-04-01 

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否 否 - 

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否 否 - 

7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鼎锋明道新三板汇联基金 
是 是 2015-05-07 

8 
银华资本－国泰君安证券－银华资本－新

三板－鑫金一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是 是 2015-04-09 

9 上海朱雀珠玉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是 是 2015-06-11 

10 
安信乾盛财富－建设银行－安信乾盛朱雀

新三板 2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是 是 2015-04-24 

11 
太平洋证券－农业银行－太平洋证券红珊

瑚先机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是 是 2015-05-20 

12 
上海博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博哲新三板

聚赢 1号投资基金 
是 是 2015-06-19 

13 上海朱雀珠玉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是 是 2015-07-23 

14 上海朱雀丙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是 是 2015-06-10 

15 宁波熔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熔岩新三板 是 是 2015-07-22 



 

1 号基金 

16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道域 1 号

新三板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是 是 2015-04-16 

17 
安信乾盛财富－建设银行－安信乾盛朱雀

新三板 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是 是 2015-07-03 

18 

安信乾盛财富－招商银行－外贸信托－外

贸信托·锐进 28 期朱雀穿越策略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是 是 2015-05-21 

19 
长安财富资产－宁波银行－长安资产·景

林海通新三板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是 是 2015-05-26 

20 
上海朱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朱雀壬

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是 是 2016-04-15 

21 

中建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建投·新三

板投资基金 4 号（诺恺医疗健康主题）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是 是 2015-05-07 

22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鸣谦精选新三板

1 期资产管理计划 
是 是 2016-06-20 

23 上海朱雀甲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是 是 2016-03-10 

24 
四川海之翼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之翼一期管理基金 
是 是 2015-12-08 

25 
银河资本－中信银行－银河资本－财通朱

雀 1号资产管理计划 
是 是 2015-07-10 

26 
安信乾盛财富－建设银行－安信乾盛朱雀

“穿越.金”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是 是 2015-06-15 

27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14-03-25 

2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否 否 - 

29 
深圳鼎锋明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鼎锋明

道新三板汇瑞基金 
是 是 2015-04-30 

3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否 否 - 



 

31 

长安资产－宁波银行－西藏康瑞盈实投资

有限公司（备案名称为长安资产•景林康瑞

盈实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是 是 2015-12-25 

32 西藏合众易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是 是 2015-01-07 

33 
上海陆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陆宝成全新

三板 1期基金 
是 是 2015-04-07 

34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否 否 - 

35 上海羽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 是 2015-04-02 

36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否 否 - 

3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否 否 - 

38 上海荷逸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是 是 2016-04-18 

39 
广东龙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龙辕新三板

1 号私募契约基金 
是 是 2015-08-25 

40 台州风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否 否 - 

41 
金思维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金思

维金三板 88 做市指数基金一号 
是 是 2015-06-03 

42 
上海永柏联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永柏联

投新三板成长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2016-05-16 

43 
上海陆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陆宝成全浮

石新三板基金 
是 是 2015-04-03 

44 
厦门牛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工场牛

扬众仁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2016-01-06 

45 
上海新方程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方

程启辰新三板指数增强基金 
是 是 2015-04-22 

46 南京青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否 否 - 

 

上述表格中没有备案的公司情况如下： 

1）福州凯辉高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序号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2M000067U7V；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段兰春； 

主要经营场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 123 号航空大厦 20 层办公整层-2

室； 

合伙期限自 2015 年 6 月 15 日至 2025 年 6 月 14 日； 

经营范围：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其他法律法规未禁止且无需经过前置许可的

项目自主选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该合伙企业已出具声明：“本企业不存在非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况，因此根据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 2 条规定，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本公司

亦未作为管理人管理其他的投资基金的情形，也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2）南京丽泉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企业）（股东序号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3026953705 

法定代表人：李昕隆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财务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研究；

文化交流；计算机网络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合伙企业为员工持股平台。 

3）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序号 5） 

证券公司持股。 

4）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股东序号 6） 

证券公司做市专户持股。 

5）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股东序号 28） 

证券公司做市专户持股。 

6）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股东序号 30） 

证券公司做市专户持股。 

7）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股东序号 34） 

证券公司做市专户持股。 

8）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股东序号 36） 



 

证券公司做市专户持股。 

9）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股东序号 37） 

证券公司做市专户持股。 

10）台州风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序号 4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0698295831B 

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法定代表人：林玲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21 日 

住所：台州市方远大厦商务楼 1317 室 

营业期限自 2009 年 12 月 21 日营业期限至 2029 年 12 月 20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财务咨询，企业

形象策划，会务、礼仪服务。 

11）南京青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序号 4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32012100040338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沛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07 月 31 日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市政天元城花语座 17 幢 2 单元 1112 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除已备案私募基金外，其他股东均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不需要根

据《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

案程序 

（2）本次认购新增股东核查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新增对象 27 名，均为自然人投资者，不属于《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本次发行对象均为自然人，无需履行私募基

金登记备案程序，公司在册股东中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已完成登

记备案。 

 

九、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的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第二条规定：“股份支付，是指

企业为获得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

确定的负债的交易。” 

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的目的是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与公

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中约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公司股份，而无需向公司提

供服务，不以业绩达到特定目标为前提。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以获取发行对象服

务或对发行对象进行激励为目的，不涉及股权激励等其他事项。 

综上，主办券商结合本次股票发行目的、发行价格和公司净资产综合判断后

认为，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十、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况的意见 

主办券商核查了股票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认购款缴款凭证，股份

认购协议由发行对象本人签署，协议主体与缴款主体一致。 

股票发行对象出具了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承诺函：“本人用于本次股票认购的

资金来源真实、合法，所参与认购的股份为本人真实持有，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

他方式为他人代持的情形。本承诺真实有效，若违反承诺，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十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存在持股平台或员工持股

计划的意见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为公司管理层及核心员工，均为自然人，不存在持股平台

或员工持股计划。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或员工持

股计划。 

十二、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的

意见 

根据《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之第一条的规定，发行人要建立募集资金

内部控制制度，并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华韩整形制定了《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由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并由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建立了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

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华韩整形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及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华韩整形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开

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125904733610702。华韩整形与华林证券、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合同当事人主体资格均合

法有效，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自愿，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议合法有效。《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的开立、使用、查询等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其约定合法有效。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中关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要求。 



 

十三、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用途及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要求的意见 

根据《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之第一条的规定，对挂牌公司发行方案的

信息披露提出要求。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 日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资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公司已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流动资金情况，说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

性和测算过程，同时《股票发行方案》中详细披露了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包括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投入资金金额以及对挂牌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

影响等。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中关于募集资金用途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要求。 

十四、本次发行认购协议是否包含特殊条款 

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不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

释等特殊条款。 

 

十五、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华韩整形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为公司核心员工，发行对象不涉及挂牌公司

主办券商。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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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